
           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９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令第３６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的航空权益，促进国际航空运输安全、健康、有秩序地

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航空运输企业（以下简称空运企业）经营定期旅客、

行李、货物、邮件的国际航空运输（以下简称国际航班）。 

   第三条 申请国际航班经营范围的空运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１．经营定期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国内航空运输，年旅客运输量达到１

５０万人次或１亿５千万吨公里； 

  ２．具有良好的飞行安全记录； 

  ３．具有与经营国际航班相适应的民用航空器及其附属设施； 

  ４．具有与经营国际航班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主要管理人员； 

  ５．有相应的经营国际航班的管理制度及有关手册； 

  ６．增加必要的资产，足以承担国际航班经营中的民事责任。亏损的空运企业

不能申请经营国际航班； 

  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定的其它条件。 

  本条第五项所称有关手册系指：飞行手册、航务手册、飞机载重平衡手册、飞

机最低设备清单、飞行紧急处置手册、国际客货运输手册、安全保卫手册以及其它

必要的手册。 

   第四条 具备第三条规定条件的空运企业，在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申请经营国

际航班时，应提交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资料。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按有关规定审

查批准后，变更该空运企业的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该空运企业持变更后的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到原注册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后，方可申请某一国际航线的经营许可。 

   第五条 申请经营某一国际航线经营许可的空运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应

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提交书面申请并同时提交下列资料： 

  １．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 

  ２．最近三年内的经营情况及证明材料； 

  ３．与经营该国际航线相适应的航空器及其附属设施的资料； 

  ４．与经营该国际航线相适应的飞行人员、维修人员、飞行签派人员、商务运

输人员和主要管理人员的证件或证明文件，以及必要的资料； 

  ５．增加资产之有效证明； 

  ６．投保飞机机身险、机身战争险和法定责任险的保险证明文件； 

  ７．可行性研究报告； 

  ８．经营该国际航线的业务计划、拟飞行航路和班期时刻表，以及始发站、经

停站、目的站国际机场和备降国际机场的资料； 

  ９．其他必要的资料。 

   第六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申请人的申请，除按本规定有关规定审核外，还

应考虑下列因素： 



  １．符合我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航空运输协定； 

  ２．符合我国国际航线总体规划和国家全局利益，有利于促进合理竞争； 

  ３．若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航空运输协定允许多家公司经营两国之间的航线，

只有在旅客年流量超过１０万人次，中国空运企业每周航班达五班，年平均客座率

超过６８％或每周航班达四班，年平均客座率超过８０％的，方可允许第二家中国

空运企业加入该国际航线经营； 

  ４．申请人在所申请的国际航线上通航所使用的国际机场具备其通航所用机型

相适应的条件和具备国际标准的保安措施。 

   第七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收到申请人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举行论证会，

对申请进行评估。论证会应由申请人和与申请人有关的民航地区管理局、空运企业、

机场等派出的代表参加。申请人应在论证会上阐述申请理由和答辩。 

   第八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六个月内或论证会后三个月内对申请作出决定。 

   第九条 申请人取得国际航线经营许可后，应按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条件和日

期开航，开航日期一般应在国际航线经营许可颁发之日起一年内实施。 

   第十条 申请人因本身原因不能按期开航的，可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申请延长，

延期最多不超过三个月。经批准，三个月内仍不能开航的，其相应的国际航线经营

许可即行失效。 

   第十一条 开航前，该空运企业应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有关规定提交国际航线

经停各站的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的维修许可证和维修协议。 

   第十二条 空运企业欲暂停某一国际航线的经营，应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提出

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暂停经营该国际航线。暂停期限不能超过６个月。 

   第十三条 空运企业因本身原因超过批准的暂停期限，其相应的国际航线经营

许可即行失效。 

   第十四条 空运企业可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申请终止某一国际航线的经营。此

项申请应于终止经营之日六个月前提出。未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空运企业不

得终止该国际航线的经营。 

   第十五条 遇特殊情况，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可以暂停或终止空运企业经营某一

国际航线。 

   第十六条 国际航线经营许可不得转让、买卖和交换。 

   第十七条 经营国际航班的空运企业，应遵守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航空

运输协定、协议和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经营国际航班的空运企业派驻在所通航国家或地区的办事机构及其

人员应该遵守当地的有关法律。 

   第十九条 经营国际航班的空运企业的安全水平、航班正点率和服务水平应保

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十条 国际航班班期时刻的确定和变更，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有关规定

办理。 

   第二十一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法对空运企业的国际航班

的飞行、维修、运输、保安、经营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空运企业应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规定，按期如实地向中国民用

航空总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上报各项统计资料。 



   第二十三条 空运企业在申请国际航线经营许可中弄虚作假或经营国际航线违

反本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根据情节可给予警告、罚款、暂停或吊销国际航线经

营许可，直至取消该空运企业的企业经营许可证中的国际航班经营范围。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